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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先生：

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》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》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》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》 (下稱下稱下稱下稱 “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”)

本人現正從法律及草擬兩方面研究條例草案，並有下列意

見：

第 2條

就總承建商而言， “次承建商 ”被界定為指：

(a) 與該總承建商訂立合約以承辦該總承建商所承辦的全部或部

分建造工程的人；或

(b) 與 (a)段所指的次承建商訂立合約以承辦該次承建商所承辦的
全部或部分建造工程的任何其他人。

此定義包括：

(a) 與總承建商有合約關係的次承建商 (下稱 “次承建商 ”)；及

(b) 與次承建商有合約關係的次承建商的次承建商 (下稱 “三判承
建商 ”)。

如三判承建商將合約進一步分判，而四判承建商 (下稱 “四判承
建商 ”)與總承建商及次承建商並無任何直接合約關係，則四判承建商便
似乎不在此定義的範圍內。請作出澄清。

第 4條

根據第 4條，註冊建造業工人如在註冊熟練技工或註冊半熟練
技工的指示及督導下，可親自在建造工地進行在其他情況下他被禁止

進行的建造工作。註冊熟練技工或註冊半熟練技工可在建造工地監督

的註冊建造業工人人數有否任何限制 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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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條

1. 第 6(4)條規定，總承建商或其次承建商如在違反第 3條的情況
下僱用非註冊建造業工人在建造工地進行建造工作，即屬犯罪。在有

數層分判的情況下，如四判承建商在違反第 3條的情況下僱用非註冊建
造業工人在建造工地進行建造工作，則總承建商會否屬犯罪 ?

2. 第 6條規定，總承建商如在違反第 3條的情況下僱用非註冊建
造業工人在建造工地進行建造工作，即屬犯罪，該條亦在不同條款下

為總承建商提供下列免責辯護：

(a) 被告人證明他相信第 6(8)條所列的有關事宜屬實而他如此相
信是合理的；

(b) 被告人證明他已採取合理步驟並已作出應盡的努力確保第

6(8)條所列的有關事宜；或

(c) 被告人證明他已設立妥善的制度以確保第 6(8)條所列的有關
事宜，以及確保該制度有效地運作。

請澄清上述免責辯護與其適用範圍的不同之處。

第 46(3)條

第 46(3)條規定，受建造工地的總承建商或該總承建商的次承
建商所僱用的註冊建造業工人，須應該總承建商或其授權代理人的要

求出示其註冊證。若有數層分判，則根據此條，受四判承建商所僱用

的註冊建造業工人是否須向該總承建商或其授權代理人出示其註冊

證 ?

第 47(9)條

第 47條就取消建造工人的註冊作出規定。第 47(9)條規定，如
有關的人在註冊取消後仍屬註冊建造業工人，他須將註冊證交予註冊

主任，以便修正該註冊證上所記錄的資料，以反映該項註冊暫時中止

一事。請澄清 “有關的人在註冊取消後仍屬註冊建造業工人 ”一語中 “取
消 ”的涵義 ?

謹請閣下在 2003年 5月 28日辦公時間結束前以中英文作覆。

助理法律顧問

(黎順和 )
2003年 5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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